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576086494202316208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新疆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新疆汇航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新市区 国家机关、事
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“全疆一张网” （第二期）项目-新疆汇航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招标文
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“全疆一张网” （第二期）项目-新疆汇航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
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“全疆一张网” （第二期）项目-新疆汇航源商贸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
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量

计数单
位

成交单
价

小计

1 劳务派遣 - - - 1 项
3462.0

6
3462.0

6

合同总价（元） 3462.06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叁仟肆佰陆拾贰元陆分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 直接支付。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 1.乙方有义务把甲、乙双方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事实告知劳务派遣人员，并且作为乙方和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中一项条款；

   2.对甲方不履行合同的，乙方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；

   3.全面负责为派遣人员办理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。社会保险金缴费基数不得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缴费基数。劳务用工管理、劳务纠
纷处理与社保办理，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所有事宜，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；

   4.负责劳务派遣人员档案管理，负责建立、接转劳务派遣人员档案；

   5.按合同条款规定派遣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到甲方工作。对于甲方按本合同相关条款停止派遣并退回乙方的劳务人员，乙方应予接收并负
责处理与劳务人员之间的劳动关系等后续工作；

   6.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作事故的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，按相关工伤保险条例妥善处理，并负责办理申报和理赔事宜；

  7.对劳务派遣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乙方应积极帮助甲方向劳务人员索赔，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；

  8.乙方应指定专人与甲方联络业务，了解劳务派遣人员的思想动态、工作表现、遵纪情况以及对乙方的合理要求，乙方应尽力提供最佳服
务；

 9.劳务派遣人员应遵守甲乙双方的规章制度，服从甲、乙双方的工作安排与管理，因个人原因需要提前结束服务期的，应提前30日向甲、乙
双方同时书面申请。待批准并办理完毕与甲方的移交手续后方可离职，其相关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。

  10.甲方支付乙方的管理服务费仅限于乙方的正常办公费用和业务开支，因派遣员工产生的其他费用由甲方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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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招商银行乌鲁木齐百园路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991905579510701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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